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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条款以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6月18日

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公司激励对象张伟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董事会同

意对张伟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25,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全部注销 （详见公司临

2015-052、临2015-053公告）。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开设了

用于回购的专用证券账户（账号：B880689861）。2016年4月12日，公司对该激励对象已授予但

尚未解锁的225,000股限制性股票向登记公司申请办理回购过户手续；2016年4月13日， 上述

股份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 该账户内的225,000股限制性股票于 2016年4月18

日完成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150,198,350元减少为1,149,973,350元，公司将依法办理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类别

变动前 本次

变动

+（-）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

股份

3,725,000 0.32% -225,000 3,500,000 0.30%

无限售条件

股份

1,146,473,350 99.68% 0 1,146,473,350 99.7%

总计 1,150,198,350 100% -225,000 1,149,973,350 100%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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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16.01元/股调整为7.955元/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50,000,000股调整为不超过100,000,000股。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简述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并于2015年10月9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该方案的定价原则，本次非公开

发行数量为不超过50,000,000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16.01元/股。 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议案，若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

数量和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016年4月15日，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

预案》，决定以公司总股本1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共计

派发现金16,000,000元； 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0股， 共计转增160,000,000

股。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调整的具体内容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约定的计算方式，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

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由16.01元/股调整为7.955元/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P1＝（P0－D）/（1＋N）=（16.01-0.10）/（1+1）=7.955。

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息，N为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约定的计算方式，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

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由不超过50,000,000股调整为不超过100,000,000股，具

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M1=M0×（1+N）=50,000,000×（1+1）=100,000,000。

其中，M1为调整后发行数量，M0为调整前发行数量，N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各发行对象具体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相应作出

如下调整：

调整前 调整后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

上限（股）

认购金额

上限（元）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

上限（股）

认购金额

上限（元）

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000,000 560350000

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0,000,000 556850000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15,000,000 240150000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30,000,000 238650000

合计 50,000,000 800,500,000 100,000,000 795,500,000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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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2、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无修改提案、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15日（周五）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

14日（周四）—2016年4月15日（周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6年 4�月14日下午 15:00—2016�年4�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1813大会议室（地址：杭州市西湖

区古墩路702号18楼）。

（3）会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赞宇科技”或“公司” ）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银军先生。

（6）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代表股份63,283,8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9.552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3,117,9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000万股的39.448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65,8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000万股的0.1036％。

（4）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18人，代表股

份7,066,4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165％。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63,282,5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二）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63,282,5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三）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63,282,5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065,1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6％；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4％。

（四）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63,282,5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五）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

以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6000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600万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10股。 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本方案实施完毕后将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

修正。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63,283,8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066,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63,282,5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065,1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6％；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63,282,5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核定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63,282,5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潘自强先生、钟明强先生和翁晓斌先生向本次股东大会述职并提交了《独立董

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16年3月22日刊登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天律师和张诚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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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股东林传德、林明正、任日明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股东减持情况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收到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

林传德先生、林明正先生、任日明先生（以上股东同受林传德先生控制，为一致行动人，以下

合称“大股东” ）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任日明先生于2016年4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22,961,3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3%；减持后，任日

明先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林传德先生、林明正先生、任日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108,

8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6%。

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任日明 大宗交易 2016年4月15日 9.00 22,961,359 4.93%

大股东已同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

告，自最近一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至今，大股东累计减持比例为9.9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林传德 无限售流通股 0 0 0 0

林明正 无限售流通股 23,108,838 4.96% 23,108,838 4.96%

任日明 无限售流通股 22,961,359 4.93% 0 0

合计 46,070,197 9.89% 23,108,838 4.9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大股东的减持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2015年7月10日，公司发布《关于维护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45），公司控

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切

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大股东虽未作出上述承诺，但在此期间亦未减持公司股票。

3、大股东未曾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2016年 4月 1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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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6-49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14日－2016年4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4日下午15:00－4月15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西环路499号德尔广场3号楼德尔未来科技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汝继勇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473,056,

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481%，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73,049,2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470%；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人， 代表股份数量7,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1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各项子议案逐项审议）

2.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1.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2�交易对价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3�审计、评估基准日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4�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5�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6�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7�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8�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9�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10�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11�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12�期间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13�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14�业绩承诺、补偿及奖励对价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2.1�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5�调价机制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6�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7�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8�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3�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4�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5�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资产的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63％；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3,055,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3239％；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7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华鹏、龙潇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4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公司于2016年4月5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关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会议补充通知的公告》。

3、除上述已公告的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14日下午15:00至2016年4月15日下午 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机械工业区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龙生先生；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9名，代表公司55,122,893股股份，占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总股

份的18.3282%。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公司54,832,283股股份，占公司在股

权登记日总股份的18.2316%；(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37人，代表公司290,610

股股份，占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总股份的0.0966%。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向桐庐农村合作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9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32%；反对5,

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85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俞龙生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0,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32％； 反对

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68％；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5,117,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

5,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0,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32％； 反对

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68％；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5,092,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7%；反

对5,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1%；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03％； 反对

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68％； 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冯艾、李海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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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6年4月15日，中国证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浙江龙

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

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

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